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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資料文件

建議修訂《小額錢債審裁處條例》 (第 33 8 章 )

限定小額錢債審裁處案件的上訴訟費及移交訟費

背景

根 據 《 小 額 錢 債 審 裁 處 條 例 》 (第 3 3 8 章 ) (條 例 )， 凡 在 小 額 錢

債 審 裁 處 (審 裁 處 )進 行 的 法 律 程 序 ， 均 由 一 名 審 裁 官 開 庭 聆 訊 及 裁 定 。

審 裁 官 必 須 有 資 格 在 香 港 或 任 何 其 他 普 通 法 適 用 地 區 執 業 為 大 律 師 或

律 師 。 審 裁 官 享 有 原 訟 法 庭 法 官 在 原 訟 法 庭 民 事 法 律 程 序 中 享 有 的 特

權 和 豁 免 權 。 審 裁 處 的 法 律 程 序 聆 訊 ， 須 不 拘 形 式 進 行 。 此 外 ， 審 裁

處 如 認 為 任 何 事 宜 與 申 索 有 關 ， 則 不 論 該 事 宜 曾 否 由 任 何 一 方 提 出 ，

都 須 予 查 訊 。

2 . 律 政 司 (現 稱 “律 政 司 司 長 ” )就 《 1 9 7 5 年 小 額 錢 債 審 裁 處 條 例 草

案 》 提 出 二 讀 動 議 時 指 出 (見 《 香 港 議 事 錄 》 (現 稱 “立 法 會 會 議 過 程 正

式 紀 錄 ” )  7 5 / 7 6 第 1 4 2 - 1 4 4 頁 )–

“ …本 條 例 草 案 旨 在 設 立 一 個 審 裁 處 ， 並 規 定 審 裁 處 可 以 不 拘

形 式 ， 透 過 簡 單 程 序 就 根 據 合 約 或 侵 權 法 而 提 出 的 小 額 金 錢 申

索 作 出 裁 斷 。 建 議 的 審 裁 處 稱 為 小 額 錢 債 審 裁 處 ， 以 勞 資 審 裁

處 始 創 的 模 式 為 藍 本 。

該 模 式 …有 三 個 主 要 特 點 。 第 一 ， 審 裁 處 的 法 律 程 序 是 以 研 訊

而 不 是 對 辯 的 方 式 來 進 行 。 這 項 安 排 有 多 重 意 義 ， 其 一 是 審 裁

處 在 法 律 程 序 中 必 須 比 一 般 法 院 較 為 主 動 。 第 二 ， 審 裁 處 會 採

用 簡 單 的 程 序 和 常 規 ， 而 技 術 性 規 則 ， 特 別 是 技 術 性 的 證 據 規

則 ， 不 會 適 用 。 第 三 ， 與 訟 人 不 可 以 有 法 律 代 表 。 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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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 審 裁 處 可 處 理 的 申 索 款 額 上 限 為 3 , 0 0 0 元 [現 為 5 0 , 0 0 0 元 ]。

當 局 是 細 心 考 慮 過 不 可 以 委 託 律 師 等 因 素 後 才 決 定 上 限 數 字

的 。 只 要 申 索 款 額 不 超 過 上 限 ， 審 裁 處 便 擁 有 專 有 審 判 權 。 …

理 由 是 人 人 在 法 律 上 一 律 平 等 。 如 果 審 裁 處 和 地 方 法 院 (現 稱

“區 域 法 院 ” )同 時 就 這 類 申 索 擁 有 司 法 管 轄 權 ， 那 麼 ， 與 訟 人

(不 論 是 原 告 人 或 被 告 人 )便 可 以 基 於 若 干 理 由 選 擇 在 地 方 法 院

進 行 訴 訟 ， 而 這 些 理 由 起 碼 部 分 會 令 該 與 訟 人 獲 得 不 合 理 或 不

符 合 社 會 正 義 原 則 的 優 勢 。 設 立 審 裁 處 的 目 的 ， 是 讓 所 有 人 都

同 樣 可 以 循 簡 單 的 司 法 程 序 得 享 公 義 。 …審 裁 處 有 權 把 案 件 移

交 地 方 法 院 或 最 高 法 院 。 我 深 信 ， 如 果 審 裁 處 認 為 案 件 在 事 實

或 法 律 上 特 別 棘 手 ， 最 好 由 一 般 法 院 以 傳 統 方 式 審 理 ， 審 裁 處

就 必 定 會 行 使 移 交 案 件 的 權 力 。 …

正 如 勞 資 審 裁 處 一 樣 ， 如 與 訟 人 獲 得 許 可 ， 可 以 根 據 法 律 論 點

向 合 議 庭 提 出 上 訴 。 當 局 細 心 考 慮 過 合 議 庭 應 有 的 上 訴 權 力 ，

認 為 合 議 庭 不 應 該 有 權 聽 取 其 他 證 據 或 更 改 審 裁 處 確 立 的 事

實 。 合 議 庭 不 可 以 擁 有 這 些 上 訴 庭 一 般 權 力 ， 否 則 便 會 問 題 百

出 ， 因 為 審 裁 處 的 程 序 規 則 根 本 與 合 議 庭 的 不 相 同 。

如 條 例 草 案 獲 得 通 過 ， …那 便 等 於 我 們 已 經 在 切 實 可 行 的 範 圍

內 訂 定 條 文 ， 讓 法 院 可 以 在 與 訟 人 沒 有 法 律 代 表 的 情 況 下 裁 斷

案 件 。 …我 們 必 須 承 認 ， 不 是 每 位 市 民 都 能 夠 委 託 律 師 的 ， 而

這 個 情 況 根 本 不 符 合 社 會 正 義 的 原 則 。 ”

3 . 審 裁 處 可 裁 斷 任 何 一 方 獲 償 訟 費 及 開 支 。 不 過 ， 由 於 律 師 沒 有

在 審 裁 處 出 庭 發 言 的 權 利 ， 審 裁 處 是 不 會 判 給 大 律 師 或 律 師 訟 費 的 。

如 果 申 索 人 的 申 索 超 逾 5 0 , 0 0 0 元 ， 可 放 棄 追 討 超 額 的 款 項 ， 以 便 審 裁

處 行 使 聆 訊 及 裁 定 該 宗 申 索 的 司 法 管 轄 權 。 不 過 ， 申 索 人 可 以 討 回 的

款 項 ， 不 會 超 逾 5 0 , 0 0 0 元 。

4 . 根 據 條 例 第 2 8 ( 1 )條 ， 如 任 何 一 方 對 審 裁 處 的 決 定 感 到 受 屈 ，

而 理 由 涉 及 法 律 問 題 或 是 因 為 該 申 索 超 越 審 裁 處 的 司 法 管 轄 權 範 圍 ，

則 可 向 原 訟 法 庭 申 請 上 訴 許 可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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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原 訟 法 庭 可 就 上 訴 訟 費 及 開 支 方 面 作 出 其 認 為 適 當 的 命 令 ， 但

不 可 推 翻 或 更 改 審 裁 處 就 事 實 問 題 作 出 的 裁 定 或 收 取 其 他 證 據 (見 第

2 9 ( 2 ) ( b )條 )。 上 訴 法 庭 可 就 對 公 眾 有 普 遍 重 要 性 的 法 律 問 題 給 予 上 訴 許

可 ， 並 可 就 訟 費 方 面 作 出 其 認 為 適 當 的 命 令 。

6 . 根 據 條 例 第 7 條 ， 審 裁 處 可 以 把 法 律 程 序 移 交 小 額 薪 酬 索 償 仲

裁 處 、 勞 資 審 裁 處 、 土 地 審 裁 處 、 區 域 法 院 或 原 訟 法 庭 。 獲 移 交 案 件

的 仲 裁 處 、 審 裁 處 或 法 院 會 按 照 本 身 的 “常 規 及 程 序 ”來 處 理 案 件 。

問題

7 . 在 S o  S a i  M i n g  訴  九 龍 巴 士 (一 九 三 三 )有 限 公 司 一 案 (小 額 錢

債 審 裁 處 上 訴 1 9 9 4 年 第 1 號 (未 編 入 案 例 彙 編 ) )， 申 索 人 的 貨 車 與 一 輛

九 巴 相 撞 。 修 理 貨 車 的 費 用 和 因 無 法 使 用 貨 車 而 招 致 的 開 支 共

2 6 , 1 5 9 . 3 0 元 。 1 9 9 3 年 ， 申 索 人 在 審 裁 處 展 開 法 律 程 序 ， 並 放 棄 申 索 超

逾 1 5 , 0 0 0 . 0 0 元 的 款 項 ， 因 為 審 裁 處 當 時 可 以 處 理 的 申 索 款 額 上 限 為

1 5 , 0 0 0 . 0 0 元 。 最 後 ， 審 裁 處 判 申 索 人 得 直 ， 可 以 獲 申 索 款 項 1 5 , 0 0 0 . 0 0

元 和 訟 費 1 , 5 0 0 . 0 0 元 。

8 . 被 告 人 以 審 裁 官 進 行 聆 訊 時 在 程 序 上 有 錯 誤 為 理 由 提 出 上 訴 。

法 院 判 上 訴 得 直 ， 把 案 件 發 回 審 裁 處 重 新 聆 訊 。 彭 鍵 基 法 官 命 令 ： “如

雙 方 不 能 夠 就 上 訴 訟 費 達 成 協 議 ， 上 訴 人 將 獲 判 給 有 關 訟 費 ”。 經 評 定

訟 費 (連 律 師 費 在 內 )共 1 2 2 , 6 1 0 . 0 0 元 。 答 辯 人 有 經 濟 困 難 ， 所 以 需 要 分

多 期 向 上 訴 人 繳 付 訟 費 。

9 . 彭 鍵 基 法 官 認 為 ： 條 例 第 2 9 ( 2 ) ( b )和 2 9 B 條 所 述 的 “就 訟 費 及

開 支 方 面 作 出 其 認 為 適 當 的 命 令 ”， 是 指 上 訴 法 庭 擁 有 不 受 約 束 的 酌 情

權 ， 可 以 在 適 當 情 況 下 判 給 包 括 律 師 費 在 內 的 訟 費 ， 而 上 訴 法 庭 作 出

訟 費 命 令 前 會 考 慮 個 別 案 件 的 情 況 。

1 0 . 申 請 人 關 注 到 敗 訴 與 訟 人 要 承 擔 的 訟 費 會 遠 遠 超 出 訴 訟 所 涉 申

索 款 額 的 問 題 ， 但 彭 鍵 基 法 官 認 為 申 請 人 過 慮 ， 因 為 法 院 可 以 行 使 酌

情 權 ， 在 適 當 情 況 下 拒 絕 把 訟 費 判 給 勝 訴 一 方 ， 而 法 院 作 出 訟 費 命 令

前 也 會 小 心 考 慮 個 別 案 件 的 情 況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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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. 資 深 大 律 師 M r  M i c h a e l  B u n t i n g 曾 去 信 政 府 (見 附 件 A )， 指 出

既 然 審 裁 處 的 與 訟 人 無 須 承 擔 對 方 的 律 師 費 ， 就 不 應 該 在 上 訴 法 律 程

序 中 失 去 這 項 保 障 。 此 外 ， 他 建 議 與 訟 各 方 應 該 承 擔 各 自 在 上 訴 中 的

律 師 費 ， 並 修 訂 條 例 第 2 9 ( 2 ) ( b )和 2 9 B 條 的 有 關 規 定 。

1 2 . M r  M i c h a e l  B u n t i n g 其 後 再 次 去 信 政 府 (見 附 件 F )， 建 議 修 訂 條

例 第 7 條 ， 訂 明 審 裁 處 的 訟 費 規 定 適 用 於 根 據 該 條 條 文 移 交 的 法 律 程

序 。 這 樣 一 來 ， 即 使 申 索 小 額 錢 債 的 法 律 程 序 被 移 交 土 地 審 裁 處 、 區

域 法 院 或 原 訟 法 庭 ， 有 關 與 訟 人 也 無 須 像 上 訴 與 訟 人 一 樣 ， 可 能 需 要

繳 付 款 額 過 高 的 訟 費 (小 額 薪 酬 索 償 仲 裁 處 和 勞 資 審 裁 處 的 與 訟 人 都 無

須 繳 付 律 師 費 )。 條 例 的 目 的 是 盡 量 減 低 追 討 小 額 錢 債 的 訟 費 ， 而 修 訂

有 關 移 交 案 件 訟 費 的 規 定 絕 對 可 以 達 到 這 個 目 的 。

諮詢

1 3 . 政 府 承 諾 研 究 應 否 如 M r  B u n t i n g 所 建 議 修 訂 條 例 ， 並 曾 於

2 0 0 0 年 8 月 初 和 2 0 0 1 年 1 月 初 向 司 法 機 構 、 大 律 師 公 會 、 律 師 會 、 兩

所 法 律 學 院 和 教 育 統 籌 局 局 長 發 出 兩 份 諮 詢 文 件 (附 件 B 及 G )， 請 他 們

分 別 於 2 0 0 0 年 9 月 3 0 日 前 和 2 0 0 1 年 1 月 3 1 日 前 提 交 意 見 。 政 府 也

邀 請 M r  B u n t i n g 和 法 律 援 助 署 署 長 提 供 意 見 。

1 4 . 諮詢文件就修訂條例的建議徵詢意見，修訂條例目的在於–

( a )  限 定 上 訴 與 訟 一 方 獲 付 訟 費 的 權 利 ， 使 相 等 於 在 審 裁 處 本 身 可

以 追 討 同 類 訟 費 的 權 利 ， 尤 其 不 包 括 法 律 代 表 方 面 的 費 用 ；

( b )  修 訂 條 例 第 7 條 ， 使 小 額 錢 債 與 訟 人 不 會 因 為 法 律 程 序 移 交 土

地 審 裁 處 、 區 域 法 院 或 原 訟 法 庭 進 行 ， 而 須 像 目 前 上 訴 與 訟 人

一 樣 ， 可 能 要 承 擔 訟 費 過 高 的 風 險 ；

( c )  釐 清 條 例 第 2 4 條 有 關 可 否 追 討 律 師 或 大 律 師 諮 詢 費 用 和 草 擬

文 件 費 用 的 灰 色 地 帶 ； 以 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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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以 類 似 方 式 修 訂 《 勞 資 審 裁 處 條 例 》 (第 2 5 章 )及 《 小 額 薪 酬

索 償 仲 裁 處 條 例 》 (第 4 5 3 章 ) (註 ： 第 4 5 3 章 只 訂 明 把 案 件 移

交 勞 資 審 裁 處 的 規 定 。 由 於 勞 資 審 裁 處 不 准 許 與 訟 人 由 律 師 代

表 出 席 聆 訊 ， 因 此 ， 與 訟 人 無 須 承 擔 訟 費 過 高 的 風 險 )。

迄今為止接獲對 諮詢文件的回應

1 5 . 我 們 已 經 收 到 司 法 機 構 政 務 長 、 大 律 師 公 會 和 律 師 會 就 諮 詢 文

件 作 出 的 回 應 。 M r  B u n t i n g 和 勞 工 處 處 長 也 有 提 供 意 見 。 回 覆 載 於 附

件 C - F 及 H - J。

A .上訴及移交的 訟費

1 6 . 大 律 師 公 會 (附 件 D 及 H )及 司 法 機 構 政 務 長 (附 件 C )不 贊 成 把

來 自 審 裁 處 的 上 訴 案 件 和 由 審 裁 處 移 交 的 案 件 設 定 訟 費 限 額 。 律 師 會

(附 件 E 及 I )支 持 上 訴 及 移 交 案 件 設 定 訟 費 限 額 的 建 議 ， 並 認 為 審 裁 處 上

訴 案 件 的 訟 費 款 額 應 限 於 有 關 案 件 在 審 裁 處 可 予 追 討 的 款 額 之 內 ， 除

非 法 院 裁 定 上 訴 屬 瑣 屑 無 聊 、 無 理 取 鬧 及 缺 乏 充 分 理 據 。

反對限制訟費的 論據

1 7 . 反 對 建 議 的 論 據 包 括 –

( 1 )  剝 奪 上 訴 得 直 一 方 要 求 敗 訴 一 方 彌 償 訟 費 的 權 利 是 亳 不 合 理

的 。 要 求 訴 訟 雙 方 各 自 支 付 訟 費 會 帶 來 不 良 後 果 ： 在 某 些 情 況

下 ， 貧 困 的 訴 訟 人 即 使 上 訴 得 直 ， 也 不 能 向 富 有 的 對 訟 人 追 討

法 律 費 用 。 他 需 要 在 權 利 和 財 力 兩 者 之 間 擇 一 ， 因 此 感 到 憤 憤

不 平 。 上 訴 權 對 他 來 說 可 能 變 得 毫 無 意 義 。 強 迫 勝 訴 的 被 告 人

自 行 承 擔 申 索 程 序 (卻 並 非 由 他 提 出 申 索 )的 抗 辯 費 用 更 不 合 情

理 。

( 2 )  上 訴 法 院 會 考 慮 多 項 因 素 ， 包 括 ： 申 索 人 /被 告 人 是 否 有 真 正

的 申 索 /抗 辯 因 由 、 上 訴 理 據 、 究 竟 哪 一 方 “犯 錯 ” (即 提 出 上 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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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 由 於 與 訟 的 其 中 一 方 還 是 審 裁 處 犯 錯 )， 以 及 訟 費 須 隨 訴 訟

結 果 而 定 的 一 般 原 則 。 敗 訴 的 與 訟 人 即 使 被 命 令 支 付 訟 費 ， 也

受 評 定 訟 費 的 一 般 規 則 (按 對 訟 當 事 人 基 準 計 算 )保 障 ， 該 規 則

訂 明 法 院 只 批 准 支 付 必 需 和 合 理 引 致 的 訟 費 。

( 3 )  只 有 涉 及 法 律 論 點 或 審 裁 處 司 法 管 轄 權 範 圍 問 題 的 案 件 ， 才 會

獲 給 予 上 訴 許 可 ， 向 原 訟 法 庭 提 出 上 訴 。 至 於 向 上 訴 法 庭 提 出

的 進 一 步 上 訴 ， 只 限 於 涉 及 對 公 眾 有 普 遍 重 要 性 的 法 律 論 點 。

尋 求 法 律 意 見 是 有 必 要 的 。 因 此 ， 上 訴 程 序 不 應 該 隨 便 援 引 ，

一 旦 援 引 ， 訴 訟 雙 方 都 必 須 像 其 他 上 訴 與 訟 人 一 樣 ， 承 擔 訟 費

過 高 的 風 險 。

( 4 )  與 訟 人 上 訴 失 敗 須 承 擔 的 訟 費 款 額 ， 與 訴 訟 所 申 索 的 數 額 不 成

比 例 的 情 況 只 不 過 言 過 其 實 ， 因 為 法 院 可 以 行 使 酌 情 權 ， 因 應

個別情況拒絕把訟費判給勝訴一方 ( S o  S a i  M i n g，第六頁 L -P )。

( 5 )  由 訴 訟 雙 方 各 自 支 付 訟 費 的 另 一 個 後 果 ， 就 是 敗 訴 的 一 方 可 能

會 較 為 積 極 提 出 上 訴 ， 因 為 即 使 上 訴 失 敗 ， 也 無 須 冒 上 支 付 對

訟 人 訟 費 的 風 險 。

( 6 )  答 辯 人 應 獲 保 障 ， 免 受 瑣 屑 無 聊 的 上 訴 纏 繞 。

( 7 )  由 於 每 年 平 均 只 有 約 4 0 宗 小 額 錢 債 上 訴 ， 加 上 類 似 S o  S a i

M i n g 的 案 件 又 很 少 ， 因 此 問 題 不 算 嚴 重 。 政 府 目 前 沒 有 必 要

更 改 現 行 法 例 ， 但 可 以 考 慮 擴 闊 法 律 援 助 的 範 圍 (惟 申 請 人 須

通 過 經 濟 狀 況 審 查 )。

( 8 )  如 果 擴 闊 法 律 援 助 範 圍 在 政 治 考 慮 上 並 不 可 行 ， 那 麼 解 決 上 訴

訟 費 問 題 的 方 法 就 是 索 性 完 全 取 消 上 訴 權 利 。 無 論 如 何 ， 在 恰

當 情 況 下 ， 司 法 覆 核 一 向 是 作 為 最 後 的 補 救 方 法 。

( 9 )  反 對 修 訂 第 7 條 以 訂 明 審 裁 處 的 訟 費 規 定 適 用 於 移 交 土 地 審 裁

處 、 區 域 法 院 和 原 訟 法 庭 案 件 的 論 據 ， 基 本 上 與 上 文 第 ( 1 )至

( 4 )節 的 論 據 相 同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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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限制訟費的 論據

1 8 . 支 持 建 議 的 論 據 包 括 –

( 1 )  正 如 上 文 第 2 段 所 述 ， 訂 立 條 例 的 主 要 目 的 之 一 ， 是 盡 量 減 低

小 額 錢 債 訴 訟 的 訟 費 。 有 關 政 策 訂 明 ： 訟 費 款 額 必 須 與 申 索 的

數 額 成 比 例 ， 家 境 不 富 裕 的 人 也 可 以 提 出 這 類 訴 訟 ， 無 須 冒 上

承 擔 巨 額 訟 費 的 風 險 。 雖 然 審 裁 處 能 夠 達 到 這 個 目 的 (惟 須 釐

清 可 否 追 討 律 師 諮 詢 費 用 和 草 擬 文 件 費 用 的 灰 色 地 帶 )， 但 把

上 訴 的 訟 費 當 作 可 追 討 的 費 用 ， 就 有 違 政 策 的 宗 旨 。 審 裁 處 和

上 訴 法 院 屬 同 一 制 度 的 兩 個 組 成 部 分 ， 免 除 承 擔 審 裁 處 訟 費 的

風 險 卻 不 包 括 上 訴 法 院 的 訟 費 風 險 ， 是 不 合 邏 輯 的 。 無 論 如

何 ， 敗 訴 一 方 不 一 定 要 支 付 對 訟 人 的 訟 費 。 在 審 裁 處 被 判 敗 訴

的 一 方 (不 論 貧 富 )可 以 選 擇 是 否 根 據 法 律 論 點 或 司 法 管 轄 權 的

問 題 提 出 上 訴 。 賦 予 他 上 訴 權 而 無 須 承 擔 追 討 訟 費 風 險 的 做

法 ， 並 非 有 違 邏 輯 或 不 公 平 。

( 2 )  上 訴 法 院 未 能 完 全 確 保 正 義 得 以 伸 張 。 問 題 在 於 ： 判 付 訟 費 事

宜 受 到 既 定 原 則 規 限 (包 括 訂 明 勝 訴 一 方 可 取 得 訟 費 的 一 般 原

則 )， 上 訴 法 院 也 必 須 採 用 這 些 原 則 。 正 如 S o  S a i  M i n g 一 案 所

顯 示 (案 中 貧 困 的 申 索 人 雖 然 在 審 裁 處 勝 訴 ， 但 案 件 經 過 上 訴

後 卻 須 付 上 1 2 2 , 6 1 0 元 的 評 定 訟 費 )， 評 定 訟 費 的 規 則 也 受 到

既 定 原 則 規 限 ， 不 足 以 防 止 不 公 正 的 事 情 發 生 。

( 3 )  沒 有 規 定 必 須 尋 求 法 律 意 見 。 即 使 訴 訟 雙 方 因 沒 有 律 師 代 表 而

未 能 在 上 訴 時 就 有 關 問 題 提 出 論 據 ， 法 院 往 往 也 會 主 動 研 究 ，

即 使 有 法 律 代 表 ， 法 院 同 樣 會 這 樣 做 。 此 外 ， 我 們 要 緊 記 一

點 ： 雙 方 可 以 在 上 訴 法 院 提 起 訴 訟 ， 必 須 事 先 得 到 法 院 根 據 已

認 定 的 法 律 論 點 或 司 法 管 轄 權 給 予 上 訴 許 可 。 小 額 錢 債 上 訴 與

訟 人 承 擔 的 訟 費 風 險 ， 不 應 該 與 較 大 數 額 案 件 的 與 訟 人 所 承 擔

的 訟 費 風 險 相 同 ， 因 為 無 論 在 原 訟 或 上 訴 階 段 ， 這 些 案 件 都 需

要 支 付 訟 費 。 支 付 過 高 訟 費 的 問 題 在 較 小 額 的 訴 訟 尤 為 嚴 重 ，

僅 是 其 中 一 方 的 律 師 費 用 往 往 已 經 遠 超 申 索 的 數 額 。 在 “通 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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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 義 的 門 徑 ” ( A c c e s s  t o  J u s t i c e ) ( 1 9 9 6 )一 文 中 ， L o r d  W o o l f 認

為 ： 容 許 多 宗 小 額 訴 訟 所 支 付 的 律 師 費 用 ， 較 獲 得 勝 訴 的 原 告

人 所 得 到 的 補 償 額 為 高 ， 這 樣 的 制 度 是 不 可 接 受 的 。

( 4 )  即 使 法 庭 可 行 使 酌 情 權 ， 也 不 足 以 保 障 一 方 不 用 承 擔 款 額 過 高

的 上 訴 訟 費 。 S o  S a i  M i n g 一 案 的 事 實 就 是 一 個 實 例 ， 說 明 事

情 可 以 出 現 這 樣 的 問 題 (見 上 文 第 7 及 8 段 )。

( 5 )  規 定 訴 訟 雙 方 各 自 承 擔 上 訴 訟 費 ， 則 訴 訟 雙 方 在 訟 費 方 面 所 承

受 的 風 險 較 小 ， 這 與 條 例 的 目 的 ， “讓 所 有 人 都 同 樣 可 以 循 簡

單 的 司 法 程 序 取 得 公 義 ”， 是 貫 徹 一 致 的 。 訟 費 隨 結 果 而 定 的

原 則 ， 或 會 令 貧 窮 的 人 卻 步 ， 不 敢 提 出 合 理 的 申 索 ； 相 反 ， 富

裕 的 申 索 人 卻 能 承 受 因 敗 訟 而 須 支 付 訟 費 的 後 果 。 即 使 某 個 法

律 論 點 或 超 越 司 法 管 轄 權 範 圍 的 理 由 未 必 令 案 情 有 所 分 別 ， 富

裕 的 一 方 也 可 基 於 這 個 論 點 或 理 由 提 出 上 訴 ， 結 果 得 直 並 獲 法

庭 判 給 大 大 高 於 申 索 款 額 的 訟 費 ， 由 此 逼 得 貧 窮 的 另 一 方 走 投

無 路 。 S o  S a i  M i n g 一 案 就 是 一 例 ， 儘 管 上 訴 人 指 稱 聆 訊 程 序

有 不 當 之 處 ， 但 就 事 實 而 言 ， 審 裁 處 所 作 出 的 命 令 還 是 在 所 難

免 的 。 同 樣 重 要 的 是 ： 根 據 條 例 第 2 9 ( 2 ) ( b )條 ， 審 理 上 訴 的 法

院 不 可 推 翻 或 更 改 審 裁 處 就 事 實 問 題 作 出 的 裁 定 。 現 行 的 上 訴

訟 費 制 度 ， 就 如 “訴 訟 人 – 選 擇 在 區 域 法 院 提 出 訴 訟 ”一 樣 ， 令

富 裕 的 訴 訟 人 “獲 得 不 合 理 或 不 符 合 社 會 正 義 原 則 的 優 勢 ” (見

上 文 第 2 段 所 述 有 關 條 例 的 目 的 )。

( 6 )  由於條例第 2 8 或 2 9 A 條規定：在案件出現某些按理可爭辯的法

律論點或司法管轄權範圍的問題時，法庭才可給予上訴許可，因

此這已保障答辯人不受瑣屑無聊的上訴纏擾。不過，這不一定能

避 免 出 現 支 付 過 高 訟 費 的 不 公 平 情 況 ， 例 如 ， 在 D ia m o n d

P r o p e r t y  M a n a g e m e n t  L t d  訴  F i r s t  C l a s s  F a s h i o n  C o  L t d  &

O t h e r s  (高院小額錢債審裁處上訴 1 9 9 3 年第 6 1 號 ) (未編入案例

彙編 )一案中，陳振鴻法官 (頁 8 S 至頁 9 B )認為：各答辯人一點過

失都沒有，卻要為審裁官的過失被懲罰，是極之不幸的。此外，

上訴人就有爭辯餘地的案件提出上訴，也有可能被判定敗訴。在



9

現行法律下，這項給予上訴許可的程序，促使上訴人提出上訴，

但一旦敗訴便須支付答辯人的訟費。

( 7 )  即 使 每 年 源 自 審 裁 處 的 上 訴 案 件 數 目 甚 少 ， 都 不 能 就 此 認 定 上

訴 訟 費 的 問 題 大 可 置 之 不 理 。 對 於 那 些 曾 承 受 沉 重 訟 費 負 擔 ，

或 基 於 這 個 憂 慮 而 對 審 裁 處 望 而 卻 步 的 人 來 說 ， 上 訴 訟 費 的 問

題 不 可 說 無 足 輕 重 。 把 法 律 援 助 擴 及 小 額 錢 債 的 上 訴 案 ， 未 必

符 合 有 關 政 策 及 條 例 的 目 的 – 基 於 申 索 所 涉 及 的 金 額 不 大 ， 確

立 簡 單 的 程 序 ， 盡 量 做 到 不 必 提 出 訴 訟 及 不 必 採 用 對 辯 性 程 序

處 理 。 假 使 法 律 援 助 的 範 圍 擴 及 這 類 上 訴 ， 對 於 未 能 通 過 經 濟

狀 況 審 查 的 訴 訟 雙 方 來 說 ， 也 不 能 為 他 們 解 決 訟 費 與 申 索 款 額

極 度 不 成 比 例 的 問 題 。

( 8 )  敗 訴 的 一 方 可 選 擇 基 於 某 個 法 律 論 點 或 司 法 管 轄 權 範 圍 的 問 題

提 出 上 訴 ； 把 他 這 個 選 擇 權 剝 奪 ， 似 乎 欠 缺 充 分 理 由 。 儘 管 敗

訴 的 一 方 須 自 行 承 擔 法 律 訟 費 ， 然 而 他 也 許 有 充 分 理 由 尋 求 法

庭 就 某 個 法 律 論 點 作 出 對 他 有 利 的 裁 決 。 尋 求 司 法 覆 核 的 途 徑

不 能 解 決 問 題 ， 因 為 在 上 訴 程 序 中 出 現 的 訟 費 過 高 問 題 ， 也 同

樣 會 在 司 法 覆 核 程 序 中 出 現 。

( 9 )  修 訂 條 例 第 7 條 ， 藉 以 闡 明 審 裁 處 的 訟 費 制 度 適 用 於 移 交 土 地

審 裁 處 、 區 域 法 院 或 原 訟 法 庭 的 案 件 ， 這 方 面 的 理 據 基 本 上 與

上 文 第 ( 1 )至 ( 5 )節 所 述 者 相 同 。 假 若 沒 有 這 項 修 訂 ， 當 小 額 錢

債 申 索 的 法 律 程 序 移 交 土 地 審 裁 處 、 區 域 法 院 或 原 訟 法 庭 後 ，

訴 訟 人 也 會 承 受 訟 費 過 高 的 風 險 ， 與 目 前 上 訴 所 帶 來 的 或 許 不

相 上 下 ， 因 而 有 違 條 例 的 目 的 。 此 外 –

( a )  移 交 程 序 的 目 的 ， 是 要 確 保 棘 手 的 案 件 由 較 高 級 的 法 院

審 理 ， 而 上 述 條 例 把 小 額 錢 債 申 索 的 訟 費 減 低 的 原 意 ，

也 不 會 因 案 件 的 移 交 而 失 去 ； 以 及

( b )  該 項 修 訂 符 合 《 區 域 法 院 條 例 》 (第 3 3 6 章 )第 4 4 A ( 6 )  條

有 關 訟 費 制 度 以 作 出 移 交 的 法 院 為 準 這 個 基 本 原 則 ， 也

符 合 上 文 第 ( 4 )節 的 論 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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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的意見

1 9 . 據 其 他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判 例 顯 示 ， 即 使 容 許 聘 請 法 律 代 表 ， 法 院

也 傾 向 參 照 所 申 索 的 款 額 ， 訂 定 小 額 錢 債 案 件 的 訟 費 上 限 ， 甚 或 不 判

任 何 一 方 獲 得 訟 費 。

2 0 . 舉 例 來 說 ， 英 格 蘭 及 威 爾 斯 的 法 院 在 評 定 小 額 錢 債 申 索 案 件 的

訟 費 時 ， 須 考 慮 多 項 因 素 ， 其 中 包 括 所 涉 財 物 的 金 額 或 價 值 。 以 加 拿

大 魁 北 克 省 來 說 ， 小 額 錢 債 分 院 ( S m a l l  C l a i m s  D i v i s i o n )所 作 的 判 決 是

不 能 提 出 上 訴 的 。 在 新 不 倫 瑞 克 省 ， 法 官 雖 然 可 頒 令 無 理 興 訟 或 抗 辯

的 一 方 支 付 訟 費 ， 卻 不 會 就 法 律 代 表 方 面 的 訟 費 作 出 頒 令 。 在 斯 科 舍

省 ， 法 院 在 上 訴 案 中 就 大 律 師 費 用 所 判 給 的 訟 費 ， 以 5 0 加 元 為 上 限 。

2 1 . 基 於 上 文 第 1 8 段 所 述 的 理 由 ， 政 府 認 為 有 充 分 理 據 為 小 額 錢

債 申 索 案 件 的 上 訴 訟 費 及 案 件 移 交 其 他 法 院 審 理 後 的 訟 費 ， 訂 定 上

限 。

2 2 . 從 司 法 管 轄 權 的 性 質 及 律 政 司 (現 稱 律 政 司 司 長 )的 二 讀 演 辭

(見 上 文 第 2 段 )可 見 ， 條 例 的 目 的 是 ： 一 方 面 既 要 保 障 勝 訴 一 方 討 回 訟

費 (限 於 合 理 招 致 的 費 用 )的 權 益 ， 另 一 方 面 又 要 保 障 雙 方 (不 論 貧 富 )的

權 益 ， 確 保 他 們 一 早 預 計 的 費 用 會 與 所 牽 涉 的 款 額 成 合 理 比 例 ， 條 例

就 在 這 兩 者 之 間 取 得 公 正 的 平 衡 。 此 外 ， 貧 窮 訴 訟 人 的 利 益 也 要 受 到

保 障 ， 使 他 們 不 致 被 判 支 付 負 擔 不 起 的 訟 費 。

2 3 . 設 立 不 容 法 律 代 表 出 席 而 司 法 管 轄 權 範 圍 僅 限 於 小 額 錢 債 案 件

的 審 裁 處 ， 恰 好 達 到 這 個 平 衡 。 這 個 制 度 的 不 足 之 處 ， 在 於 認 為 上 訴

程 序 (及 移 交 程 序 )的 處 理 方 法 有 理 由 與 審 裁 處 的 程 序 不 同 ， 但 事 實 上 ，

初 審 、 上 訴 與 終 審 這 三 個 層 面 ， 屬 於 同 一 個 制 度 的 組 成 部 分 ， 因 此 在

審 裁 處 層 面 取 得 的 平 衡 ， 必 須 在 較 高 級 法 院 貫 徹 一 致 ， 才 不 致 與 條 例

的 目 的 牴 觸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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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4 . 因 此 ， 政 府 認 為 ： 不 把 上 訴 或 案 件 移 交 其 他 法 院 審 理 後 所 招 致

的 法 律 代 表 費 用 計 算 在 可 以 判 給 某 方 的 訟 費 內 ， 既 公 平 又 符 合 條 例 的

目 的 。 參 與 訴 訟 的 任 何 一 方 如 認 為 某 個 法 律 論 點 或 司 法 管 轄 權 範 圍 的

問 題 重 要 ， 值 得 在 上 訴 時 加 以 質 疑 或 辯 護 ， 則 可 選 擇 在 上 訴 中 是 否 聘

請 法 律 代 表 ， 但 日 後 可 討 回 的 訟 費 ， 僅 限 於 可 以 在 審 裁 處 討 回 的 同 類

訟 費 。 這 個 方 針 本 身 的 公 平 之 處 ， 在 於 雙 方 如 自 行 承 擔 法 律 訟 費 ， 且

認 為 訟 費 會 對 他 們 構 成 經 濟 負 擔 ， 便 可 做 到 心 中 有 數 ， 先 行 估 算 上 訴

訟 費 的 開 支 ， 從 而 避 免 訟 費 過 高 的 問 題 。

B .大律師 /律師所 收取的諮 詢費或文件草擬費

2 5 . 條 例 第 2 4 ( 1 )  條 訂 明 ： 審 裁 處 可 裁 斷 任 何 一 方 獲 償 訟 費 及 開

支 ， 而 該 等 訟 費 及 開 支 有 多 項 ， 其 中 可 包 括 任 何 須 招 致 的 合 理 開 支 。

條 例 第 2 4 ( 1 )  條 看 來 給 予 審 裁 處 判 給 訟 費 的 一 般 酌 情 權 ， 並 就 若 干 類

訟 費 作 出 明 確 規 定 。 由 於 律 師 在 審 裁 處 並 無 出 庭 發 言 權 ， 大 律 師 或 律

師 為 申 索 人 或 被 告 人 出 任 代 表 的 費 用 ， 不 大 可 能 屬 於 條 例 第 2 4 ( 1 )  條

所 指 的 “須 招 致 的 合 理 開 支 ”。 然 而 ， 審 裁 處 或 會 裁 斷 某 方 可 就 大 律 師

或 律 師 所 收 取 的 諮 詢 費 或 文 件 草 擬 費 獲 償 訟 費 ， 雖 然 這 類 訟 費 可 獲 償

的 金 額 不 可 能 十 分 龐 大 。

2 6 . 司 法 機 構 政 務 長 (附 件 C )及 香 港 律 師 會 (附 件 E )都 認 為 ： 法 院 不

應 判 給 訴 訟 人 律 師 所 收 取 的 諮 詢 費 或 文 件 草 擬 費 。 香 港 大 律 師 公 會 (附

件 D )認 為 ： 訴 訟 人 如 向 律 師 徵 求 簡 單 的 意 見 ， 則 應 該 獲 准 討 回 所 支 付

的 諮 詢 費 。

政府的意見

2 7 . 雖然審裁處具詮釋第 2 4 ( 1 )條的權力，但政府認為 “須招致的合理

開支 ”不 應 包括 律 師 的諮 詢費 或 文件草 擬 費在 內。 如 果容 許 諮詢 費 或文 件

草擬費包括在內，審裁處的法律程序就會看似以對辯方式進行。這樣會有

違設立審裁處由申索人自行申辯的原意。審裁官負有法定責任採取較一般

法院更為主動的訴訟程序。因此，政府建議應該相應修訂第 2 4 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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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 .其他條例

2 8 . 條 例 擬 作 的 修 訂 ， 可 能 會 對 《 勞 資 審 裁 處 條 例 》 和 《 小 額 薪 酬

索 償 仲 裁 處 條 例 》 造 成 影 響 。 後 一 條 條 例 設 立 小 額 薪 酬 索 償 仲 裁 處 (仲

裁 處 )， 專 門 審 理 小 額 薪 酬 索 償 案 件 。 《 勞 資 審 裁 處 條 例 》 則 設 立 具 有

限 民 事 司 法 管 轄 權 的 勞 資 審 裁 處 ， 專 責 審 理 勞 資 糾 紛 。

2 9 . 這 兩 條 條 例 訂 明 ： 在 仲 裁 處 和 勞 資 審 裁 處 進 行 的 申 索 聆 訊 ， 須

不 拘 形 式 進 行 。 仲 裁 處 和 勞 資 審 裁 處 如 認 為 任 何 事 宜 與 申 索 有 關 ， 則

不 論 該 事 宜 曾 否 由 任 何 一 方 提 出 ， 都 須 予 查 訊 。 大 律 師 和 律 師 在 仲 裁

處 和 勞 資 審 裁 處 都 沒 有 出 庭 發 言 權 。 對 於 仲 裁 處 的 決 定 或 勞 資 審 裁 處

的 裁 決 ， 條 例 容 許 任 何 一 方 可 基 於 某 個 法 律 論 點 或 以 超 越 仲 裁 處 或 勞

資 審 裁 處 的 司 法 管 轄 權 範 圍 為 理 由 ， 於 取 得 許 可 後 向 原 訟 法 庭 提 出 上

訴 。 原 訟 法 庭 可 以 就 訟 費 及 開 支 作 出 其 認 為 適 當 的 命 令 。 對 於 原 訟 法

庭 的 決 定 ， 任 何 一 方 可 以 基 於 對 公 眾 有 普 遍 重 要 性 的 法 律 論 點 ， 於 取

得 許 可 後 提 出 上 訴 ， 而 上 訴 法 庭 可 以 就 訟 費 作 出 其 認 為 適 當 的 命 令 。

3 0 . 香 港 大 律 師 公 會 (附 件 D )和 司 法 機 構 政 務 長 (附 件 C )不 支 持 修 訂

《 勞 資 審 裁 處 條 例 》 和 《 小 額 薪 酬 索 償 仲 裁 處 條 例 》 的 建 議 ， 反 對 一

如 小 額 錢 債 案 件 那 樣 ， 對 訟 費 施 加 同 樣 的 限 制 ， 所 持 論 點 與 反 對 修 訂

《 小 額 錢 債 審 裁 處 條 例 》 的 論 點 相 似 (見 上 文 第 1 7 段 )。 司 法 機 構 政 務

長 認 為 ： 如 員 工 就 勞 資 審 裁 處 的 決 定 向 高 等 法 院 提 出 上 訴 ， 答 辯 的 公

司 未 必 可 以 由 公 司 高 級 人 員 代 表 答 辯 ， 而 須 另 聘 律 師 代 表 應 訊 。 小 規

模 的 公 司 如 不 能 討 回 訟 費 ， 可 能 會 蒙 受 損 失 。 香 港 律 師 會 (附 件 E )則 支

持 修 訂 這 兩 條 條 例 的 建 議 。

3 1 . 勞 工 處 處 長 (附 件 J )認 為 ： 設 立 小 額 錢 債 審 裁 處 、 勞 資 審 裁 處

和 小 額 薪 酬 索 償 仲 裁 處 ， 是 要 特 意 提 供 一 個 既 便 捷 而 又 相 宜 的 途 徑 ，

以 排 解 涉 及 小 額 金 錢 的 糾 紛 。 據 處 長 所 知 ， 行 政 局 (現 稱 行 政 會 議 )、 立

法 機 關 和 政 府 絕 對 無 意 要 收 入 微 薄 的 工 人 承 受 風 險 ， 因 僱 主 基 於 審 裁

官 所 犯 的 法 律 錯 誤 提 出 上 訴 ， 以 致 他 們 要 承 擔 無 限 額 的 上 訴 訟 費 。 要

工 人 承 擔 無 限 額 上 訴 訟 費 的 風 險 ， 是 嚴 重 而 有 違 常 理 的 情 況 。 政 府 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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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 法 機 構 對 市 民 有 道 義 上 的 責 任 ， 得 盡 快 糾 正 這 無 意 產 生 而 有 違 常 理

的 情 況 ， 否 則 會 犯 上 疏 於 職 守 的 嚴 重 錯 失 。

政府的意見

3 2 . 與 小 額 錢 債 審 裁 處 (仿 照 勞 資 審 裁 處 的 模 式 而 設 立 – 見 上 文 第

2 段 )一 樣 ， 仲 裁 處 和 勞 資 審 裁 處 的 設 立 ， 目 的 也 是 提 供 一 個 不 拘 形 式

的 法 庭 ， 以 協 助 解 決 特 定 範 疇 內 的 糾 紛 ， 讓 所 有 人 都 同 樣 可 以 循 簡 易

廉 宜 的 司 法 程 序 得 享 公 義 。 政 府 建 議 應 該 修 訂 《 小 額 錢 債 審 裁 處 條

例 》 ， 以 限 制 可 獲 償 上 訴 訟 費 的 金 額 ， 以 及 不 把 律 師 諮 詢 費 和 文 件 草

擬 費 包 括 在 訟 費 內 ， 《 勞 資 審 裁 處 條 例 》 和 《 小 額 薪 酬 索 償 仲 裁 處 條

例 》 也 須 作 同 樣 修 訂 ， 以 符 合 法 律 應 該 貫 徹 一 致 的 法 律 政 策 總 則 。

3 3 . 正 如 上 文 第 1 8 段 ( 1 )節 所 述 ， 小 額 錢 債 審 裁 處 案 件 與 訟 人 (包 括

小 規 模 的 公 司 )可 選 擇 提 出 或 不 提 出 上 訴 ； 賦 予 與 訟 人 上 訴 權 而 無 須 承

擔 追 討 訟 費 風 險 的 做 法 ， 並 非 有 違 邏 輯 或 不 公 平 。 此 外 ， 在 A u s t r a l i a n

T e l e p h o n e  D i s t r i b u t o r s  P r o p e r t y  L t d .  訴  G o l d e n  A l w a y s  L t d .  &  A n o t h e r

[ 1 9 9 6 ]  3  H K C  4 0 1 一 案 中 ， 黎 守 律 副 庭 長 裁 定 ： 根 據 《 高 等 法 院 規 則 》

第 6 2 號 命 令 第 2 8 A 條 規 則 ， 由 董 事 代 表 出 庭 的 公 司 ， 不 得 追 討 訟 費 。

黎 守 律 副 庭 長 也 指 出 ： 香 港 不 少 公 司 由 於 無 力 支 付 高 昂 的 訟 費 ， 很 多 時

都 是 由 不 諳 法 律 的 董 事 代 表 出 庭 。 因 此 ， 勞 資 審 裁 處 的 上 訴 案 件 不 能 追

討 訟 費 ， 對 僱 主 (特 別 是 小 規 模 的 公 司 )和 僱 員 都 是 有 利 的 。

政府建議撮要

3 4 . 政 府 建 議 《 小 額 錢 債 審 裁 處 條 例 》 、 《 勞 資 審 裁 處 條 例 》 和

《 小 額 薪 酬 索 償 仲 裁 處 條 例 》 作 出 以 下 修 訂 –

( a )  修 訂 《 小 額 錢 債 審 裁 處 條 例 》 第 2 9 ( 2 ) ( b )條 和 第 2 9 B 條 ， 規 定

與 訟 雙 方 須 各 自 承 擔 上 訴 訟 費 ；

( b )  修 訂 《 小 額 錢 債 審 裁 處 條 例 》 第 7 條 ， 闡 明 《 小 額 錢 債 審 裁 處

條 例 》 的 訟 費 制 度 適 用 於 根 據 該 條 移 交 的 法 律 程 序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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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修 訂 《 小 額 錢 債 審 裁 處 條 例 》 第 2 4 ( 1 )  條 ， 闡 明 “ 須 招 致 的

合 理 開 支 ” 並 不 包 括 律 師 的 諮 詢 費 或 文 件 草 擬 費 在 內 ；

( d )  修 訂 《 勞 資 審 裁 處 條 例 》 第 3 5 ( 2 ) ( b )條 和 第 3 5 B 條 ， 規 定 與 訟

雙 方 須 各 自 承 擔 上 訴 訟 費 ；

( e )  修 訂 《 勞 資 審 裁 處 條 例 》 第 1 0 條 ， 闡 明 《 勞 資 審 裁 處 條 例 》

的 訟 費 制 度 適 用 於 根 據 該 條 移 交 的 法 律 程 序 ；

( f )  修 訂 《 勞 資 審 裁 處 條 例 》 第 2 8 ( 1 )  條 ， 闡 明 “ 須 招 致 的 合 理

開 支 ” 並 不 包 括 律 師 的 諮 詢 費 或 文 件 草 擬 費 在 內 ；

( g )  修 訂 《 小 額 薪 酬 索 償 仲 裁 處 條 例 》 第 3 2 ( 2 ) ( b )條 和 第 3 4 條 ，

規 定 與 訟 雙 方 須 各 自 承 擔 上 訴 訟 費 ； 以 及

( h )  修 訂 《 小 額 薪 酬 索 償 仲 裁 處 條 例 》 第 2 7 ( 1 )  條 ， 闡 明 “須 招 致

的 合 理 開 支 ”並 不 包 括 律 師 的 諮 詢 費 或 文 件 草 擬 費 在 內 。

律 政 司

法 律 政 策 科

2 0 0 1 年 4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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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表

資 深 大 律 師 M r . M i c h a e l  B u n t i n g  1 9 9 8 年 6 月 1 6 日 致 律 政 司

的 函 件

附 件 A

政 府 於 2 0 0 0 年 8 月 發 出 的 諮 詢 文 件 (第 一 份 諮 詢 文 件 ) 附 件 B

司 法 機 構 政 務 長 對 第 一 份 諮 詢 文 件 的 回 應 附 件 C

香 港 大 律 師 公 會 對 第 一 份 諮 詢 文 件 的 回 應 附 件 D

香 港 律 師 會 對 第 一 份 諮 詢 文 件 的 回 應 附 件 E

M r . B u n t i n g 對 第 一 份 諮 詢 文 件 的 回 應 附 件 F

政 府 於 2 0 0 1 年 1 月 發 出 的 諮 詢 文 件 (第 二 份 諮 詢 文 件 ) 附 件 G

香 港 大 律 師 公 會 對 第 二 份 諮 詢 文 件 的 回 應 附 件 H

香 港 律 師 會 對 第 二 份 諮 詢 文 件 的 回 應 附 件 I

勞 工 處 處 長 對 第 二 份 諮 詢 文 件 的 回 應 附 件 J


